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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开发现状与利用

黎单丹
*1
李鑫 张鑫月

（长江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重庆 408000）

【摘 要】:通过走访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基地、白茶基地、榨菜办等，调查了解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情

况，结果显示，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知度、使用性偏低，除榨菜外其它地理标志农产品均无龙头企业，管理机

构和营销体制也有欠缺。提出营建地理标志品牌运营环境、塑造知名品牌并加强品牌推广、培育龙头企业、搭建完

善地理标志农产品营销体系、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保护等建议，以推动涪陵区整体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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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现状

1.1 地理标志农产品注册情况

根据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重庆市地理标志名单（2016 年第三季度）：重庆市截至目前共有地理标志商标 206 件，

其中涪陵区共有地理标志商标 10 件，与永川地理标志商标数目并列位于整个重庆市地理标志商标数量排名的第五名。其中，彭

水以 22 件位于第一，位于涪陵区前列的还有合川 13 件、南川 13 件、丰都 11 件。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有 6 件种植业商标

和 4 件养殖业商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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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理标志农产品产值现状

涪陵区 2015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813.19 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 11.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1.77 亿元，同比

增长 4.3%。涪陵区已成功注册 10 件地理标志商标，目前市场接受度最高的种植类产品主要有三种。一是最早注册的涪陵青菜

头，涪陵青菜头在北方销售较好，很受北方当地市民欢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 1400 元，实现了“注册一件商标，带动一个产

业，富裕一方百姓”的目标。其二是涪陵龙眼，对外采取适当的口碑宣传，对内举办“涪陵龙眼文化节”采果活动等行动，使

当地鲜龙眼价格由原来的 2.5 元/kg 提高到现在的 4 ～ 5 元/kg，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 9200 元。此外，为了有效地避免鲜龙

眼集中上市，市场供过于求而导致果多贱卖的难题，出现了重庆市首家“桂圆干”加工厂，并不断开发“桂圆干”“龙眼肉”

“龙眼酒”“龙眼果醋”“龙眼蜂蜜”“龙眼豆腐”等一系列产品。其三是涪陵白茶收益也相当可观，通过“涪陵白茶”地理

商标的使用，产品供不应求，价格高达 8000 元/kg。为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带来积极的宣传效果和收益的同时，也使得人们

对其的重视度加强。再者，涪陵地理标志商标中养殖业规模也发生较大的改变，涪陵黑猪已形成了从品种、商品猪养殖、屠宰、

冷链、配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涪陵黑猪销售价格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每头收入比其他生猪多 400 元以上，2014

年 4 月，海林协会、重庆市养猪研究所、市农委畜牧总站、区畜牧局联合签署了四方合作协议，推行“可移动圈舍”“种养还

原”的生态养殖模式，共同培育涪陵黑猪新品种。增福土鸡年出栏 45 万只以上，现有养殖大户 50 余户，年产值达 2500 万元

以上，已进入重庆多家超市，通过地理标志的注册，销售价格提升了 8 元/kg。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地理标志农产品进行了扩张，

在产量及产值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为当地人们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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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获准使用地理专用标志的农业龙头企业开发情况

在全区现有的 10 件地理标志商标中，使用较好的有“涪陵榨菜”“涪陵青菜头”“涪陵黑猪”“涪陵龙眼”“涪陵白茶”

“增福土鸡”，占现有地理商标总数的 60%。

涪陵有“中国榨菜之乡”之称，“涪陵榨菜”拥有“涪陵榨菜、Fulingzhacai、涪陵青菜头”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 件，在

使用管理方面，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了《涪陵榨菜证明商标使用管理章程》《涪陵榨菜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对“涪

陵榨菜”证明商标的监管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已许可 19 个加工企业使用（如表 3 所示）。



4

2 地理标志农产品开发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2.1 消费者对农产品地理标志认知程度低

据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第三季度重庆市地理标志名单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共计 10 种，除了“涪陵榨菜”的 3 件

商标被人们熟知以外，其余 7 件都是缺乏认知度的，完全没有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应有的作用。有的因获准注册时间短，还没

来得及使用；有的因产品数量较小，缺乏龙头企业的带领，也未正常使用，所以谈不上使用效果。如“涪陵水牛”属中国水牛

沼泽型役用地方良种，是为了保护明优品种而注册，还没有使用。“涪陵红心萝卜”因对种植环境要求高，产量低，未成规模，

也未使用。加之地理商标多为鲜活农产品，不能在延伸产品上使用，客观上也制约了地理商标的使用效果，这是地理商标使用

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

2.2 各地理标志农产品商标注册与使用不相符

2.2.1 涪陵黑猪。“涪陵黑猪”于 2012 年 1 月由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生猪养殖专业技术协会申请注册。通过长期的培育

发展和宣传推广，黑猪产品逐渐成为全国名品，进入超市。已从涪陵、长寿、重庆走向西安、北京等市场，目前市面上超市专

柜已有 16 家、专卖店已达 53 家，代理商 8 个。但在商标的使用上存在改变“涪陵黑猪”字样的案例，同时注册人还反映“涪

陵黑猪”原注册为活猪，但是现在却出现大量销售猪肉、腌制品使用类别不一致的问题。

2.2.2 涪陵龙眼。“涪陵龙眼”于 2011 年 6 月由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果品专业技术协会注册，并注册有“睦和龙哥”

“睦和村”“平西坝”3 件水果品牌商标。但在商标的使用上存在改变“涪陵龙眼”注册商标的文字排列，商标标识管理不规

范，且有其他非会员未经许可使用其包装，也有其他地方使用“涪陵龙眼”字样的情形。此外，当当地人们想对“涪陵龙眼”

进行深加工时，却由于商标使用类别不一致，导致出现无法使用“涪陵龙眼”商标等问题。

2.2.3 涪陵白茶。“涪陵白茶”是涪陵区农委经作站、蔺市农服中心 2006 年从浙江安吉引进，在涪陵区联辉茶叶专业合作

社、涪陵芝兰茶厂三年试验性种植获得成功。于 2012 年 12 月由重庆市涪陵区蔺市农服中心申请注册，但在使用中不规范，有

商标局地理商标的统一标识和涪陵白茶文字加标识，没按注册图形使用，存在改变图形的情况。

2.2.4 增福土鸡。“增福土鸡”于 2012 年 12 月由重庆市涪陵区增福土鸡协会申请注册。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统一制

作了防伪标志、包装箱等商标标识，制订了《商标标识使用制度》，规范了发放和监管。现被区政府确定为全区重点养殖项目，

产品已进入重庆多家超市。但因增福土鸡是活动家禽，在进行商品的运输、包装、售卖等过程都比较麻烦，进入市场投入成本

相对较高，售价较高，市场接受度较低。



5

2.2.5 涪陵水牛和渝东黑山羊。“涪陵水牛”“渝东黑山羊”均系 2013 年 3 月由涪陵区畜牧技术推广站申请注册，均为

保护性注册。因养殖规模不大，商标基本没使用。

2.2.6 涪陵红心萝卜。“涪陵红心萝卜”由重庆市涪陵区江北街道办事处胭脂萝卜协会注册，因产量较少，无龙头企业带

动，加之其以鲜销为主，没有包装也就没有使用商标。

2.3 地理标志农产品商标维护与推广力度不足

2.3.1 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规范化程度较低。市场上出现一些假冒伪劣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农产品质量未得到应有的保证，

也给消费者购买地理标志农产品留下了后顾之忧。由于地理商标注册人均为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缺乏商标使

用知识，除“涪陵榨菜”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建立完善了《涪陵榨菜证明商标使用管理章程》《涪陵榨菜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

法》等系列管理制度，形成了完整的管理体系外，包括在使用的地理标志多数也因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加之使用时间短，没

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商标管理不够规范。从检查的情况看，在地理商标的使用中，有的企业只使用了注

册的地理商标，而没使用商标局地理商标的统一标识；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在许可使用后，为突出企业商标而不愿使用；有的

在使用过程中有改变注册商标图形的情况；有的对商标管理不严，随意他人使用。

2.3.2 推广力度不足，商标意识不强。相关企业、行业组织或相关部门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和推广未落到实处，没能

充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重视注册轻视使用，后续发展乏力。多数注册人不直接使用商标，商标意识不强，有的更不知道如何

使用和管理。使用人涉及的对象多为农户，对地理商标认识更是不足。有的规模不大，商品化程度不高，使用量较小。加之，

我区注册的地理商标多为鲜活农产品，如涪陵红心萝卜，多数农民在就近市场上将其直接销售，不需要包装，因而没有使用商

标。有的也因经费原因，没将商标用作广告宣传。

2.3.3 没有发展壮大的企业品牌。企业品牌文化不够独特优秀，未能表现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精品品牌。产品包装没有精致

化，展现其特色。高档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开发推广，未带动中低端农产品的研究开发与利用推广。以涪陵榨菜为例，多数榨

菜企业的品牌知名度不高，市场占有率低，企业销售量有限，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涪陵榨菜市场还面临着四川泡菜、浙江榨菜

等同类产品的冲击，市场竞争激烈；假冒侵权涪陵榨菜严重，没有具体的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政策。

3 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现状的建议

3.1 加强对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的维护和推广

为推进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有序开发，进一步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要逐步规范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和销售体系，确保每件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或加工符合质量标准，及每家经营主体都能按照规范出售商品。政府、企业、消费者协会三者联合建立完

善的投诉中心，投诉、举报、退货、维权等全方位服务，保障投诉渠道的通畅，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口号落到实处。对不

按照规范经营的商家和假冒伪劣商品严格处置，全面实施打假行动。工商、质检、物价、卫生防疫等部门联合成立执法机构，

强化危机意识，防范与消除在各个方面对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的伤害，建立地理标志品牌的信誉，维护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

3.2 以“大商标”带“小品牌”逐步发挥起品牌集群效应

依托以涪陵榨菜为首的知名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加大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及口碑宣传，建立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

榨菜商标为主，各本地不知名榨菜小品牌为辅的榨菜专营直销店，兼卖其他品牌的本地地理标志农产品。以涪陵区为点带动以

重庆市为线以全国各省市为面的趋势发展，增强全国各地对涪陵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深入了解和认知，带动涪陵区其他地理标

志农产品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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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府企业消费者环环相扣，重视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使用

政府定期召集企业开展地理标志农产品商标规范使用会议，强化企业重视使用地理商标的意识，减少企业重视对地理标志

农产品商标的注册但是轻使用的问题；同时企业定期向消费者发布一些关于如何识别地理标志农产品商标的信息，注重产品在

包装上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使用，增强消费者对地理标志农产品商标的认知。

3.4 招商引资，培育龙头企业

以地理标志农产品作为当地的亮点，打造出涪陵区当地的优势，吸引商业人士前来投资，提供资金。随着产业的发展，产

业链的多元化，人才的需求将会增多，吸收各地人才，增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发展实力。企业作为地理标志农产品专用标

志的实际使用者，是发挥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价值的主要行为人。龙头企业具备较强的扩张力和集聚力，能引导地理标志农产

品产业集群发展。应该大力培育扶持，壮大龙头群体，在资金、税费、用地、能源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建立重点龙头企业挂

牌保护制度、领导联系企业制度、重点企业无小事制度、直通车制度等，为培育龙头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采取特事特办、

一事一议的办法帮助其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了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发挥龙头作用，促进产业化经营。按照

“围绕龙头建基地、建好基地引龙头”思路，把龙头与基地、企业与菜农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探索完善一体化经营。一方面，

狠抓龙头企业与基地对接，实现订单生产。对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做到基地建设与企业发展相互对接。

坚持谁扶持、谁发展、谁收购的原则，划片定点、合同收购原料，避免无序竞争。每年召开龙头企业与基地乡镇产销对接会议，

由企业与乡镇签订产销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乡镇按订单组织生产，企业按订单进行收购。另一方面，落实龙头企业

的责任。使龙头企业更好地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改变过去单纯的买卖关系，开展如“十佳龙头企业”一类的创建活动，对基地

带动作用发挥好的企业进行表彰奖励，对履责不好的企业给予惩戒，直至取消龙头企业资格。（本论文用于科研立项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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